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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盈江县2022年度
边民补助发放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边境乡镇人民政府、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县直有关单位：
经2023年3月1日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27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盈江县2022年度边民补助发放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盈江县人民政府
                            2023年3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盈江县2022年度边民补助发放工作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大边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固边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7〕53号）和《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大边境居民支持力度促进守边固边的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办发〔2018〕9号）等精神，以及《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民族地区生态功能区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财基层〔2019〕14号）和《德宏州财政局转发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边民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德财预〔2021〕76号）相关要求，为确保全县边民补助发放工作顺利实施，切实提高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促进边境地区稳定，维护边境安宁、边疆稳固，增强边境一线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结合盈江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为确保全县边民补助发放工作顺利实施，成立盈江县2022年度边民补助发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邢美正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杨增新   县民政局局长
李崇东   县边防委办公室主任
曩贤永   县政府办副主任、县政府督查室主任
陈  闻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鲁国龙   县财政局副局长    
成  员：黄建刚   县外事办主任
沈庆振   县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公务员局局长
段晓明   县民政局副局长
明立寿   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
李朝绍   县司法局副局长
孙正伟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蔡赵生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郭兆剑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何加显   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
冯祖伟   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 
各边境乡镇人民政府、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分管领导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由杨增新同志兼任，由县直有关成员单位及各边境乡镇人民政府、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组成，各边境乡镇具体实施。
二、部门工作职责
边民补助发放工作由县民政局牵头，各边境乡镇人民政府负主体责任，全面负责统筹协调边民补助相关工作，县直有关单位按照职责职能协同配合落实，并作好指导工作。部门具体工作职责如下：
县民政局：负责边境居民补助对象信息汇总工作，并将汇总信息和资金测算情况报送县财政局；牵头组织公安、财政、边防委办、人社、自然资源、外事办、禁毒委办、司法、乡村振兴、农业农村、林草等部门及涉边乡镇（农场），共同认定抵边乡镇、抵边行政村、抵边村民小组范围。
县边防委办：负责审核确认涉边违法犯罪和打击走私护私违法犯罪及疫情期间偷引带人员信息。
县委组织部（公务员局）：负责审核确认国家党政机关公务员、参公人员信息。
县公安局：负责审核确认户籍属性、服刑人员、涉边地区违法犯罪人员等信息。负责审核确认吸毒人员信息。
县司法局：负责审核确认社区矫正对象人员信息。
县财政局：负责审核确认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在职及离退休人员信息；负责边民补助资金的预算安排及拨付工作。县国资委负责审核确认国有企业人员及退休人员信息。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审核确认国家机关工勤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及退休人员信息。
县自然资源局：协助认定抵边乡镇、抵边行政村、抵边村民小组范围；审核确认非法侵占基本农田、耕地、矿产资源人员信息。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审核确认违法建设农村宅基地的农户信息。
县外事办：依据《中缅两国边界议定书》负责提供边界附图，指认全县边界线走向，协助认定抵边乡镇、抵边行政村、抵边村民小组范围。
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审核确认破坏森林草原资源违法人员信息。
县乡村振兴局：负责审核确认脱贫人口与监测帮扶对象信息。
各边境乡镇人民政府、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负责根据一线边境居民、抵边行政村、抵边乡镇认定范围，审核确认上报边民补助对象信息，负责指导各村、组做好边民补助对象信息核查、入户统计、梳理汇总、公开公示，负责发放边民补助资金。
三、补助地区和对象的认定
（一）补助地区的认定。县人民政府成立边境居民补助地区核定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各有关部门核查认定补助地区范围，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二）边境居民生活补助对象。在盈江县支那乡、苏典乡、卡场镇、勐弄乡、昔马镇、铜壁关乡、那邦镇、太平镇、弄璋镇等9个边境乡镇拥有固定居住场所，且居住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履行守土固边义务的农村居民（含农转城居民）。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居民根据固定居住实际情况，参照固定居住地所在边境乡镇农村居民补助对象范围和标准认定。
（三）特殊补助对象
1.符合以下条件的特殊居民应当纳入边境居民补助对象：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群（农转城人口），但实际居住地仍在辖区边境地区的居民。
（2）因学户籍迁出并在外就读学生（就学期间，以户主户籍所在地标准享受补助）。
（3）新生儿且已经落户在边境地区的农村居民。
（4）核查年度内健在，补助发放时已死亡的农村居民。
（5）户口虽未迁入，但嫁入、入赘到抵边乡镇居住半年以上的抵边常住农村居民由居住地纳入补助。
（6）户籍在边境乡镇（村）且在边境乡镇工作的公益岗、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等农村居民。
2.有下列情形的不予纳入边民补助对象：
（1）服现役的人员。
（2）拒服兵役的人员自当年3年内不纳入。
（3）服役退伍后5个月内未回乡办理有关手续的，当年不予纳入。
（4）在国外读书的学生。
（5）服刑人员（含监外执行）、社区矫正人员未回乡办理有关手续人员。
（6）正在强制戒毒的人员、吸毒未戒断人员不予补助（已戒断三年以上未复吸的，监测为阴性的，由辖区派出所出具相关证明，方可纳入边补范围）。
（7）因婚姻、投靠亲戚、外出务工且不履行村民义务的户在人不在农村居民。外嫁或入赘人员：外嫁或入赘到县外、县内非抵边乡镇人员（含户口未迁出人员）不纳入统计；外嫁或入赘到县内符合条件的抵边乡镇人员（含户口未迁出），由嫁入或入赘地负责统计。外出务工人员：乡内务工的可纳入，乡外县内且在抵边乡镇务工的可纳入，县外务工时间6个月以上的不纳入。
（8）于2022年5月31日（含）前已死亡的人员，2022年6月1日（含）后落户的新生儿。
（9）因参与邪教和恐怖组织、走私护私、涉黑涉恶、非法出入境、“偷、引、带”等涉边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以上处罚的人员，该家庭当年不予补助；违法占用耕地、基本农田、林地、矿产资源及违法建设农村宅基地等家庭不予补助。
（10）户籍落在村组而未履行村民义务户在人不在的农村居民。
3.户籍在抵边乡镇且居住半年以上，具有以下情形的，不纳入边民补助对象：
（1）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职在编的工作人员。
（2）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离退休人员和领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的退休人员。
（3）已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的企业（单位）工作人员。
四、补助类别和标准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转发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边民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德财预〔2021〕76号）相关规定，边民补助测算标准为：
1.在抵边村民小组居住的农村居民（含农转城居民）每人每年补助标准2500元；
2.在抵边行政村居住的农村居民（含农转城居民）每人每年补助标准1000元；
3.在抵边乡镇居住的农村居民（含农转城居民）每人每年补助标准500元。
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居民根据固定居住实际情况，参照固定居住地所在边境乡镇农村居民补助对象范围和标准认定。
五、补助对象认定程序
县人民政府、各边境乡镇人民政府和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成立边境居民补助核查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指导村、组做好边境补助人员信息核查认定工作。
1.申请边民补助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作为申请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
2.村民小组召开边民户代表会议进行讨论形成初步补助人员名单上报村委会。
3.村委会对村民小组上报的初步补助人员名单召开“村两委”会议进行讨论审核确定。
4.各行政村在村委会及各村民小组同步对本辖区核定的边境居民群众户数及人员基本信息形成花名册并在公示栏进行不少于7天的公示。补助对象公示后有异议的，开展民主评议。
5.各行政村将确认无误后的补助人员情况形成书面报告（附人员花名册），经村党总支（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签字盖章报乡镇人民政府。
6.各边境乡镇人民政府和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再次审核村级上报的人员信息，确认无误后，将人员信息名册经主要领导签字盖章报县2022年度边民补助发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县民政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公安、边防委、财政、人社等相关单位召开联席会议审定后将不符合纳入边补人员信息返回各边境乡镇人民政府和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复核，将边补人员信息公示7个工作日，如无异议后，形成政府正式文件（附人员信息名册）报领导小组办公室（县民政局），经县人民政府同意后，由县财政局下拨资金到各边境乡镇人民政府和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将补助资金按规定发放给边境居民。
六、统计及发放时间
（一）统计时点：2022年边境居民补助发放人员统计时间范围为2021年12月1日（含）至2022年11月30日（含）之间符合发放边民补助的农村居民（含农转城居民）。
（二）发放时间：2023年5月底前发放完毕。
七、有关要求
（一）各边境乡镇（农场）、各有关单位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刻理解实施边民补助项目的重大意义，要强化统筹协调，严格按照确定的补助范围和对象、补助标准开展核对相关工作，按照“谁签字谁负责”落实责任制，要对本行业、本辖区核对数据负责，切实将边民补助政策落到实处。
（二）边民补助项目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性和特殊性，各边境乡镇要将工作做细、做实，对可能出现的舆情提前分析，制定应对措施。
（三）边民补助资金属中央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其使用管理需符合《云南省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同时，要注重资金使用绩效，在年内完成补助资金的兑付工作。
（四）各级各部门要加大边民补助发放的宣传力度。边境乡镇、盈江农场要严格按照方案认定的范围以及相关政策确定补助发放人员名单。如拨付款项后出现发放错误的问题，由各边境乡镇（农场）负责纠正并追回发放款项。边民补助款项发放过程中出现渎职、失职行为的，将按相关规定严肃追责。
八、边民补助发放工作根据全县实际情况，按照“一年一方案”的办法制定。本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如遇上级出台政策且与本方案不一致的，按上级新的政策执行。
县直有关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县边防委王兴洪，13988299092；               
县外事办冯成业，18788237652； 
县乡村振兴局金玲玲，18988244099；
县公安局张永鼎，13759217540； 
县民政局项磊，18306959232； 
县司法局陈航，13887871086；
县人社局但小倩，18988236970；
县财政局明立波，18988228665；
县自然资源局赵琼，13618821221；
县农业农村局彭湖邦，15894432445；
县林业和草原局宋德尚，13988266617。

附件：1.盈江县2022沿边居民生活补助对象统计范围
2.盈江县2022年边民补助申请文书统一样表
3.盈江县2022年度边境一线农村居民统计花名册
4.盈江县2022年度抵边行政村农村居民统计花名册
5.盈江县2022年度抵边乡镇农村居民统计花名册
6.盈江县2022年度抵边居民边民补助发放对象汇总表
7.盈江县2022年度抵边居民边民补助发放对象行业部门复核情况
8.盈江县2022年度边民补助资金发放汇总表
9.盈江县2022年度边民补助资金发放情况统计表










  抄送：县边防委办、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司法局、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外事办、县林业和草原局、县乡村振兴局，弄璋镇人民政府、太平镇人民政府、昔马镇人民政府、那邦镇人民政府、卡场镇人民政府、勐弄乡人民政府、苏典乡人民政府、铜壁关乡人民政府、支那乡人民政府、盈江农场社区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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